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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 30日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

出台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》

（以下简称《通告》）。为更好地理解和执行《通告》要求，工

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对《通告》有关内容解读如下： 

一、《通告》出台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？ 

2016年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《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

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工信部信管〔2016〕407号），对移动

智能终端预置、分发应用软件等行为加强监管，明确了只有预置

的“基本功能软件”才可设为不可卸载等管理要求。该文件自

2017年 7月实施以来取得良好效果，有效规范了终端预置应用软

件行为，有力保护了用户合法权益。 

近几年，随着应用软件（APP）产业的迅猛发展和不断创新，

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互联网应用，便利了人民群众生

产生活，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、新问题，有必要在现有规

定基础上，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“不可卸载”预置 APP的定义和

范围，压实终端生产企业主体责任，强化预置 APP全链条管理。 

因此，为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 APP预置行为，提升移动

互联网服务供给水平，构建更加安全、更有活力的产业生态，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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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更加放心的信息消费环境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互联网信息

办公室联合发布本《通告》。 

二、《通告》制定过程是什么样的？ 

2021年 11月，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

成立专项起草组，深入开展调研、座谈和论证工作，梳理工信部

信管〔2016〕407号文件等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，分析当前移动

智能终端预置 APP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听取移动互联网领域专

家学者的意见建议，形成《通告》征求意见稿。后多次向移动智

能终端生产企业、相关行业协会、专业机构征求意见，并于 2022

年 2月中旬至 3月上旬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在充分吸纳各方

意见建议基础上，《通告》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互联网信息

办公室联合发布公布实施。 

三、《通告》的定位和主要内容是什么？ 

《通告》是在工信部信管〔2016〕407号文件确立的管理原

则和各项要求基础上，对 APP预置行为有关事项作出补充细化的

具体规定。主要内容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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